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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（2016）博罗县不动产权第0000050号

说明：

1.图则尺寸单位均以米计，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中央子

午线114度。

2.博罗大道、榕溪路为现状道路，标高以实测为准。

3.临博罗大道一侧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之间用地的使用，应服从城市

规划建设的需要。

4.新建民用建筑应按照《惠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

（2016-2035）》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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